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医保和工伤专线服务采购项目比选文件

第一章  比选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根据业务需要采购医保和工伤专线服务。
2.项目预算：1.44万元/年。
3.服务期限：3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二、比选报名
（一）供应商报名条件
1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1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1.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1.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1.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1.5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．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。
3．本项目特定要求：无

（二）报名要求：
按要求时间提交响应文件视为报名。
3、 比选文件领取方式
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。
四、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
文件递交时间：2026年4月8日9:30-10:00
文件接收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
[bookmark: _GoBack]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招标办公室
联系人：董老师
联系方式：028-60659207
五、比选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比选时间：2026年4月8日上午
比选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
比选方式：最低评标价法
第二章  技术和服务要求
一、服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.供应商提供用于医院进行医保相关业务工作的专线1条、进行工伤相关业务工作的专线1条，保证医院内部网络与医保及工伤业务中心的网络连通。
2.单条网络带宽上下行不低于8Mbps，保证线路可靠性、稳定性。
3.网络调试需在1日内完成，总停机时间不得高于1小时，有完整的调试方案。
4.供应商应提供7×24小时故障处理服务。
5.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对于一般故障、严重故障和重大故障的处理流程和要求进行故障处理，一般故障在120分钟内解决；严重故障和重大故障应在240分钟内解决，接正式通知后，30分钟内必须到现场处理。
二、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（一）服务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每年合同服务期间，乙方在当年服务期满6个月后提供发票等支付凭证，甲方支付50%合同金额；在当年服务期满12个月后提供发票等支付凭证，甲方支付剩余50%合同金额。
2.报价要求：本项目报价按照每年服务费报价，不得超过预算金额。
第三章  比选程序及评审标准
一、由采购人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，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，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。
二、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按报价由低到高排序。由评比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。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，可选择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。
第四章  响应文件要求
一、比选申请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二、报价表（格式自拟）；
三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；
四、特定要求（资格）证明文件（如有要求）；
五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，不提交）；
六、服务要求及商务要求响应文件；
七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，密封并加盖公章。
